
小伙陪“女友”过生日
竟身陷传销窝点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
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廖红 ）
“他们关了我 21 天 ， 其间打了我 7、8
次，现在我的身上都是伤 ，还拿了我的
手机，从我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内转
走了 8 万多元钱……” 被害人柳某哭
诉。

事情源于 6 月中旬，柳某在交友软
件认识了李某，开始网上恋爱。 不久后，
李某邀请柳某到浏阳陪她过生日。

柳某刚到达浏阳就被李某带到一
住处。 这里其实是某传销组织在浏阳的
5 个窝点之一， 有位孙姓负责人让柳某
购买 2800 元一组的传销产品， 柳某不
同意， 便发生了柳某哭诉的那些事，被
打致轻伤二级。 值得一提的是 ,孙某曾
经也系该传销组织的被害人，却一步一
步沦为了该组织的帮凶。

近日，浏阳市检察院以非法拘禁罪
对犯罪嫌疑人孙某批准逮捕，承办检察
官出具详细的《继续侦查提纲》，指导公
安机关继续补充侦查。 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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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北塔区检察院现有干警 27
人，是全省较小、全市最小的基层检察
院。 近年来，该院树立“小院也有大作
为”的发展理念，把该院打造成为“特色
院”和“精品院”。 去年开始，更是补短
板、强弱项，谋求行政检察发展，服务辖
区老百姓。

翻遍裁判文书寻线索
北塔区检察院试图从一审行政案

件集中管辖法院审判的行政诉讼案件
打开工作局面。检察人员紧紧盯住中国
裁判文书网，将对应法院作出的裁判文
书一份份地翻阅，将不同案件类别进行
梳理，再将类案进行比对、甄别，寻找、
筛选监督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0
年 7 月，该院办案人员通过检索中国裁
判文书网，发现同级法院作出的行政判
决文书中未载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情况。 经过类案检索，同类案件还有 3
起。

这是该院第一次通过信息平台发
现行政检察监督线索，来之不易格外重
视。为研判监督线索的真实性、可行性，
检察官调阅案卷，走访办案人员了解基
本情况。

针对法院未依法将行政机关负责
人不出庭情况记录在案，也未在裁判文
书中载明的情形，该院主动“走出去 ”，
与法院召开圆桌会议，对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制度设立的目的与实施意
义进行讨论交流，并向法院发出检察建
议，法院全部采纳。

一石激起千层浪，找到行政检察监
督的突破口后，自去年以来，该院办理
督促法院规范司法案件 14 件， 监督纠
正立案、送达、更换合议庭成员、公开庭

审、执行程序等不规范情形。

“民告官”案纠正镇政府
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多见于土

地征收、 拆迁等矛盾突出的民生领域，
表现为行政机关不作为或错误作为。行
政机关负责人往往具有亲历性 、 参与
性，积极参与出庭应诉，能客观还原案
件事实，准确把握争议焦点，在庭审过
程中可以和行政相对人面对面沟通，共
同协商解决矛盾， 实质性化解行政纠
纷。 同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也是依
法规范行政权力、全面建设法治政府的
重要抓手。 自去年以来，该院办理纠正
行政机关违法情形及改进工作案件 7
件。

2015 年 11 月，周某某夫妻向其所
在地镇政府申请办理建房审批手续，迟
迟未予颁证批准。 2019 年，周某某夫妇
将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告上法庭。法院
组织开庭审理时，镇政府行政机关负责
人未出庭应诉，也未委派具体负责的工
作人员出庭，仅委托律师出庭，违反法
律规定。

该院针对镇政府的违法行为，提出
检察建议，还分别向其他存在同类违法
情形的 3 个乡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办
案人员与相关负责人释法说理，让其认
识到依法出庭应诉的目的和意义。某乡
镇政府相关负责承认错误，并说：“我们
会强化依法行政理念，落实好行政诉讼
行政负责人出庭制度，提升执法水平。”

穿透式监督民营企业
今年 2 月，临近农历大年 ，该院办

案人员接到农民工何某电话：“拖了几
年的工资终于拿到手了，感谢检察官！”

这事要从 2018 年说起， 以唐某为
代表的 20 位农民工在某建筑公司承包
的某工地务工，工程竣工后一直未拿到
12 万余元的工资，索要多次无果。 2020
年 12 月， 农民工代表陆续向北塔区劳
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多次调解后仍未
达成协议，区劳动监察大队邀请检察机
关前去化解矛盾。

为让农民工过上幸福祥和的春节，
该院厘清双方争议焦点，询问建筑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 ，结合案例现身
说法， 明确建筑公司将工程转包给个
人，导致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应当承担的
法律责任和后果。吴某认识到公司行为
的违法性， 当场承诺会承担相应责任。
在农历小年这一天，该院与区劳动监察
大队再次组织双方调解，一方面核实农
民工工资， 一方面督促公司限期付款，
双方达成一致。

该院将穿透式监督贯穿全过程，针
对某建筑公司存在的管理漏洞可能导
致违法犯罪的情形提出检察建议。督促
其依法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存储
工资保证金， 及时向农民工支付工资；
依法转包、分包工程，诚信守法经营。截
至目前，该院督促 3 家民营企业完善相
关手续和管理制度。

两年孜孜以求 实现从无到有
邵阳市北塔区检察院强铸行政检察服务区域治理

北塔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干警在讨论案件。 何海军 摄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蒋长
庚 杨婷）9 月 15 日上午， 宁乡市检察
院依法对肖晓明申请司法救助一案举
行公开听证。 听证会邀请长沙市人民
监督员张迈谦、 宁乡市人大代表马平
平、 宁乡市政协委员杨丽娟担任听证
员，该院副检察长贺永中主持听证会。

2020 年 11 月 13 日凌晨， 肖晓明
及妻子蒋美芳在家熟睡之际， 突被儿
子肖小飞用八角锤砸伤。 后经鉴定，夫
妻俩伤情均为重伤二级， 并查实竟是
肖小飞吸食含疑似大麻类精神活性物
质的电子烟致幻所致。 惨剧发生后，夫
妻俩东借西凑已经花费治疗费用 46
万余元， 肖晓明又因伤丧失了劳动能
力，蒋美芳后续还需长期住院治疗，整
个家庭丧失了经济来源， 这让本不富
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因此，肖晓明向该
院申请国家司法救助。

收到申请后， 宁乡市检察院立即
启动司法救助绿色通道， 当场受理此
案， 并安排控告申诉和刑事检察部门
联合办理。 经全面审查案卷和调查询
问， 该院认定其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
件。 同时，对此案公开听证。

听证会上， 案件承办检察官详细
介绍了案件基本情况， 并出示了相关
证明材料， 申请人肖晓明当场陈述了
申请司法救助的理由， 其他参加人员
也分别进行了发言佐证。 听证员在充
分了解该案情况及听取各方意见的基
础上， 一致认定肖晓明的情况符合国
家司法救助条件。 下一步，宁乡市检察
院将根据相关规定和听证员的意见 ，
及时报请上级审批， 争取早日帮助申
请人解决燃眉之急。

据了解，当日宁乡市检察院还对另外
5起案件进行了听证。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古婧

14 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同
乘人员不顾老李而逃离， 十余年难以
消释的心结自此在老李的心中埋下 。
今年 3 月， 这起交通肇事案引发的拒
不执行判决、 裁定案件经岳阳市君山
区检察院承办， 让老李的遗憾终于有
了结果。 近日，他还感受到了另一份温
暖……

2007 年 4 月， 黄某按雇主刘某安
排， 驾驶货车从君山区开向广东省广
州市，老李搭乘顺风车一同前往。 车辆

行驶至广东省韶关市时， 发生单方交
通事故， 谁知黄某对老李不予救助反
而逃逸，造成老李大腿截肢，右小腿开
放性骨折、功能障碍，分别构成 5 级、10
级伤残。

2009 年， 韶关市武江区法院以交
通肇事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 3 年。2012
年 9 月，法院判决黄某赔偿李某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款 32 万余元， 雇主刘某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7 年 1 月，武江区
法院将该案委托岳阳市君山区法院执
行，法院组织双方调解，刘某支付赔偿
费用 7 万元，而黄某仅赔付老李医药费
3000 元后继续逃避赔偿责任。

今年 3 月，经该院调解 ，双方当事
人达成刑事和解。 在检察机关的主持
下，双方签署赔偿协议，由黄某亲属代
其先行支付部分履行执行款 8 万元，老
李同意从轻处理。

在该案审查办理过程中，承办检察
官多次实地走访， 发现老李年老多病，
无劳动能力， 每 4 年需更换一次假肢，
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符合司法救助条
件，随即将相关材料作为救助线索移送
控申部门，为他申请司法救助。

控申部门审查后，依法拨付 1 万元
司法救助金给老李。 9 月 6 日，司法救
助款项已拨付到位。

夫妻遭飞来横祸
司法救助解民忧

情暖 14年前“顺风货车”下的老李


